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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2022 年上海金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公司债券

债权代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债权代理协议》）等相关规定和约

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上海金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公司、金桥集团或发行人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

关资料等，由债权代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通

证券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

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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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子公司挂牌转让新金桥广场股权暨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事

项 

根据发行人 2024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《上海金桥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新金桥广场股权暨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

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公告），发行人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挂牌转让新金

桥广场股权暨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情形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背景 

为优化经营模式、盘活存量资产、提升运营效率，金桥集团合并

范围内子公司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浦

东金桥”）作为原始权益人，以上海新金桥广场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所持有的位于上海市北京西路 1﹣39 号（单号）

等的物业资产作为底层标的物业，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

券。 

近日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网公告了“产权成交公告”，标的

公司股权已成交，成交价格为 11.98 亿元。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

公司出具了《产权交易凭证（A1 类﹣挂牌类）》，确认受让方为华

安未来资产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代表“国君华安资产-金桥股份

新金桥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（100.00％））。 

（二）交易概述 

1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上海新金桥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100％股权 

交易事项：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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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：不低于经浦东新区国资委备案价格，最终交易价格根

据公开挂牌结果确定。 

标的公司账面值：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

合计 3.61 亿元。 

2、本次资产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

为优化经营模式、盘活存量资产、提升运营效率，浦东金桥将通

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及对该公司享有

的债权（如有），并作为原始权益人，以标的公司所持有的位于上海

市北京西路 1-39 号（单号）等的物业资产（产权证号：沪房地黄字

（2007）第 000632 号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）作为底层标的物业，

开展资产证券化事项。计划管理人拟设立专项计划并代表专项计划参

与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摘牌。 

（三）受让方主要情况 

受让方名称：华安未来资产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00.0000 万元整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01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杜煊君 

营业期限：2013 年 10 月 01 日至不约定期限 

经营范围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

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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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8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080024263K 

（四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标的公司名称：上海新金桥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94 年 12 月 30 日 

注册地（地址）：上海市黄浦区北京西路 1 号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酒店管理；个人商务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

务；票务代理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停车场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健

身休闲活动；体育健康服务；健康咨询服务（不含诊疗服务）；服装

服饰零售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；洗车服务；翻译服务；礼仪服

务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；家

政服务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消毒服务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城市绿化管

理；日用产品修理；日用电器修理；房地产经纪；安全技术防范系统

设计施工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；普通机

械设备安装服务；电子、机械设备维护（不含特种设备）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劳务服务（不

含劳务派遣）；消防技术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许可项目：住宿服务；高危险性体育

运动（游泳）；餐饮服务；酒类经营；烟草制品零售；基础电信业务；

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建设工程施工（除核电站建设经营、民用机场建

设）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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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件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：27,505.800000 人民币 

经济类型：国有控股企业 

法定代表人：施良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组织机构代码：91310101132383779K 

标的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.36 亿元、利润总额 0.29 亿元、净

利润 0.22 亿元，2023 年末资产总计 3.92 亿元、负债总计 0.54 亿元、

所有者权益 3.38 亿元。2023 年度审计机构是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，审计报告结论是标准无保留意见。 

标的公司的股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

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亦不存在妨

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标的资产的土地用途为综合，土地使用权来源为出让，土地使用

期限2002年6月14日至2052年6月14日，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,258.00

㎡，建筑面积共计为 41,153.92 ㎡。实际用途中，办公建筑面积

12,413.07 ㎡，公寓式酒店建筑面积 19,110.86 ㎡，商业建筑面合计

5,694.45 ㎡，地下车位建筑面合计 3,935.54 ㎡（120 个地下车位），

竣工日期为 2006 年。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

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

措施，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五）交易安排、协议签署情况及履约进展 

近日，交易双方签订了《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（2024 版）》（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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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：G32024SH1000322），甲方（转让方）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

发股份有限公司，乙方（受让方）为华安未来资产管理（上海）有限

公司（代表“国君华安资产-金桥股份新金桥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

划”）。 

该合同主要条款有： 

1、产权交易标的：该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上海新金桥广场

实业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2、产权交易的方式 

该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，

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一个意向受让

方，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产权交易标的受让方，乙方同意依

法受让该合同项下产权交易标的。 

3、价款：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19800 万元。 

4、支付方式：乙方应在该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将价

款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；上海联合产权交

易所有限公司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并经甲方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将

全部交易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。 

5、产权交接事项 

该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甲、乙双方应当

共同配合，于合同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

接，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20 个工作

日内，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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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乙方若逾期支付交易价款，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

价款的 0.5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15 日的，则视作乙方违约，

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另行公开处置标的，并要求乙方赔偿实际损失。 

（2）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，每

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0.5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30日的，

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。 

（六）与交易相关的决策情况 

1、关于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事项，2024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浦

东金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，已审议通过《关于同意公司注

册发行债券类产品及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》；并于 2024 年 5 月 28

日召开的浦东金桥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，也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注册发行债券类产品及一般性授权事宜》。 

关于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的事项，2024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浦东

金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上，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

案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。 

2、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出具了《关于对国君华

安资产-金桥股份新金桥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

让无异议的函》（上证函〔2024〕3061 号）。 

3、“国君华安资产-金桥股份新金桥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已

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成功设立，发行金额人民币 12 亿元，发行期限

18（3+3+3+3+3+3）年，票面利率 2.27%，债项评级 AA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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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2024 年 12 月 13 日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官网公告了“产权

成交公告”，标的公司股权已成交，成交价格为 11.98 亿元。上海联

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了《产权交易凭证（A1 类﹣挂牌类）》，

确认受让方为华安未来资产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代表“国君华安

资产-金桥股份新金桥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（100.00％））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按上述合同约定，浦东金

桥已全部收讫。经初步估算，本次股权转让将给公司 2024 年度经营

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转让后，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同时，浦东金

桥通过本次交易开展资产证券化，可以盘活存量资产，加快资金回笼，

提高运营效率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、经营模式。 

海通证券作为“22金桥 G1/22金桥债 01”及“22金桥G2/22金桥债

02”债券债权代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债权

代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

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

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债权代

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
